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66 号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2017 年 5 月 3 日，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天津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关于对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金科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项的关注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询函中涉及的

问题回复如下： 

1. 对于本次增持金科股份股票的目的，你们公司称是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看好而进行的权益类投资，以及认同金科股份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

鉴于目前你们公司合计持有金科股份的股票数量与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极为接近，请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 21 条的规定，补充说明

本次增持股份是否为了谋取上市公司控制权，后续是否存在继续增持股份进而谋

取金科股份控制权的计划。 

答复： 

金科股份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辅以社区生活服务、酒店经营管理、园

林、装饰等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自身及下属公司拥有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建筑装饰工程等领域的一级或甲级资质。房地产业务主要

分布于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成渝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的“三圈一带”，

开发项目主要集中于重庆、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成都、武汉等主要一二线

城市，具有丰富的土地储备资源。在公司现有管理团队的带领下，金科股份具备

精准的战略规划能力、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优质的客户服务能力、扎实的成本

控制能力等核心竞争力。基于对金科股份投资价值的认可，2016 年，天津聚金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参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金科股份 16.97%股份。 



本次增持和过去一样，因认可金科股份的投资价值，并非主动谋求上市公司

控制权。本公司已就历次增持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函回复日，本公

司合计持有金科股份 25%股份，但仍低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

例，金科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未发生变化。 

在未来 12 个月内，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根据金科股价情况、业务发

展情况以及本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并以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融

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价格，继续增持金科股份不少于 2000 万股。

如通过增持，或其他股东可能减持，不排除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可能性。本公司持

有或增持金科股份是基于认可金科股份的投资价值，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本公司投资金科股份是基于对其公

司价值的认可和管理团队能力的认同，并不刻意谋求金科股份控制权，没有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派驻半数以上董事。 

 

2. 对于后续是否增持或者处置股份方面，你们公司称，未来十二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排除进一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请你们公司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74 条的规定，说明未来 12 个月，

是否存在减持的可能及其合规性；请公司使用客观、确定的表述明确未来 12 个

月内是否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得出现“暂无”、

“不排除”等模糊表述。 

答复： 

在未来 12 个月内，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根据金科股价情况、业务发

展情况以及本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并以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融

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价格，继续增持金科股份不少于 2000 万股。

如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增持，成为金科股份第一大股东并取得实际控制权，

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74 条规定，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予转让所持股份。 

如未成为第一大股东，在未来 12 个月内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有可能根据

金科股价情况、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以及本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依法减持

部分或全部股票。  

截至目前，本公司仅为金科股份第二大股东，金科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黄

红云先生。本公司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取得的金科股份股票，将依据《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锁定期内不予转让。同时，作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公司将依法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关于短线交易的规定，在买入后六个月内不予卖出。 

  

3. 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方面，你们公司称，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不排除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

向上市公司提名或推荐适合上市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的董事、监事人选的可能。

请公司使用客观、确定的表述明确未来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

理人员的调整计划，如有，请说明具体计划安排；如否，请予以明确说明，不得

出现“暂无”、“不排除”等模糊表述。 

答复： 

金科股份第九届董事会在 2017 年 5 月 12 日任期届满需要重新选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本公司将充分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本公司认可现任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将新推荐 1

名符合任职资格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支持现有董事会其他成员留任。金科股份

新一届董事会的成员将以金科股份股东大会投票结果为准。 

本公司目前没有向金科股份推荐监事的计划，高级管理人员应由金科股份董

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聘任。 

 



4. 对于本次增持涉及的资金来源方面，你们公司称本次权益变动取得金科

股份 266,508,225 股股份所支付的 149,028.16 万元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自有资金、股东借款及其他合法筹集的资金。请你们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 34 条的规

定，补充披露自有资金、股东借款及其他合法筹集的资金各自金额及占比，以及

“其他合法筹集的资金”涉及的资金来源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

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请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答复： 

本公司本次增持金科股份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股东借款，并且该借款无期

限、无担保，本公司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和其他费用。股东的资金来源于本

公司同一控制人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经

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 

     

         特此回复。 

         

 

 

 

 

 

 

 

 

 

 

 




